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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9,288,673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950000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

税款

a;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0000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0000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24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4

年

4

月

25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4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２３７

张敏

２ ０８＊＊＊＊＊５７５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９４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４６９

钱进

５ ００＊＊＊＊＊５６７

胡宏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

号

咨询联系人

:

胡 宏

咨询电话

:0578-2021217

传真电话

:0578-2276502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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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同意公司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以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使用总计不超过

1.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资金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进行滚动使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9

月

7

日和

2013

年

9

月

24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4

年

4

月

9

日

,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签订了人民币“按期开放” 产品认购委托

书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8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

、产品名称

:

人民币“按期开放”

(

产品代码

CNYAQKFTP1)

。

2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

3

、产品期限

:32

天

4

、风险等级

:

低

5

、预期最高收益率

:4.0%/

年

6

、认购开始日

:2014

年

4

月

9

日

7

、产品起息日

:2014

年

4

月

10

日

8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5

月

12

日

9

、认购资金总额

:

人民币

3800

万元

10

、资金来源

: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1

、资金到帐日

:

同产品到期日

12

、公司本次使用

38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4.21%

。

二、投资标的情况

本产品是在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债等公开评级

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

,

和发行时发行人主体长期市场公开信用评级在

AA-

及以上评级的超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

期限不超过

1

年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以及同业拆

放

,

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其中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及农发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

上的金融产品投资比例为

0-60%;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投资比例为

0-60%;

同业拆放

,

债券回购等货币市

场工具投资比例为

10%-90%

。 中国银行可根据自行商业判断

,

独立对上述投资比例进行向上或向下浮动不

超过十个百分点的调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无关联关系。

2

、截至

2014

年

4

月

17

日

,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累计

金额为

1.3

亿元

(

含本次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4.39%

。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签订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

(2013

年

版

)

》。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4—024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在北京

市海淀区丽亭华苑酒店三层会议室召开。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补充通知已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９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通知中载明了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股权

登记日、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的提案、会议出席对象、表决权、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公司董

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发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现场和网络方式）共计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１

，

３３６

，

６６３

，

５５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９．６２％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２７４

，

１４８

，

７８６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６．８３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４１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６２

，

５１４

，

７７３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７９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

票表决。 因公司董事长刘希模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

１０１

条的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杨文侃

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６

人，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王爱

明先生、孙茂竹先生、刘守豹先生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王

怡先生出席了会议。 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审议以下

议案并形成决议：

议 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

，

３３５

，

４０９

，

８８９ ９９．９１ ６２９

，

０７０ ０．０５ ６２４

，

６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２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

３３５

，

３７６

，

４８９ ９９．９０ ７４９

，

４７０ ０．０６ ５３７

，

６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３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

３３５

，

３７６

，

４８９ ９９．９０ ７４９

，

４７０ ０．０６ ５３７

，

６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４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１

，

３３５

，

３７６

，

４８９ ９９．９０ ７４５

，

２７０ ０．０６ ５４１

，

８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５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

，

３３５

，

３３８

，

６８９ ９９．９０ ８８３

，

９７０ ０．０７ ４４０

，

９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６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１

，

３３５

，

３７６

，

４８９ ９９．９０ ７３８

，

２７０ ０．０６ ５４８

，

８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７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１

，

３３５

，

３７６

，

４８９ ９９．９０ ７３８

，

２７０ ０．０６ ５４８

，

８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８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１

，

３３５

，

３８０

，

６８９ ９９．９０ ７５９

，

４７０ ０．０６ ５２３

，

４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９

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１

，

３３５

，

３７６

，

４８９ ９９．９０ ７７９

，

４７０ ０．０６ ５０７

，

６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１０

审议《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４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６１

，

４４５

，

９０３ ９７．７９ ９４１

，

０７０ １．５０ ４５０

，

５００ ０．７１

通过

１１

审议《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６１

，

５５０

，

４０３ ９７．９５ ７７９

，

４７０ １．２４ ５０７

，

６００ ０．８１

通过

出席会议的关联方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开天鸿集团公司均回避表决了上

述第

１０

项议案《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

保费的议案》和第

１１

项议案《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玉栓律师、李冬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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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报 告 摘 要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嘉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斌 张晓艳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４２５２６２７ ０５７３－８４２５２６２７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４２５２３１８ ０５７３－８４２５２３１８

电子信箱

ｎｊｌｓｔｏｃｋ＠ｎｅｗｊｉａｌｉａｎ．ｃｏｍ ｎｊｌｓｔｏｃｋ＠ｎｅｗｊｉａｌｉａｎ．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１６０

，

４６１

，

５８１．２９ ２２２

，

９６５

，

０２６．４２ －２８．０３％ ３３７

，

５９６

，

７０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

，

８５９

，

２６３．８４ －８

，

７２０

，

６２８．９６ －１９０．１２％ ２

，

０２５

，

４１７．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１

，

３２４

，

９７９．１４ －１１

，

６２０

，

０１９．０６ １６９．５８％ －４

，

７５１

，

９３５．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３

，

１００

，

７５３．８４ ４２

，

１４２

，

１０４．７３ －１３１．０９％ ９

，

６５８

，

５２８．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０６ －１８３．３３％ ０．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０６ －１８３．３３％ ０．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８％ －２．７５％ ５．２３％ ０．６３％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３５６

，

４２３

，

９００．５６ ３６７

，

６０１

，

９７３．９９ －３．０４％ ４１３

，

３００

，

５５４．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２１

，

１１６

，

５７７．２７ ３１３

，

２７４

，

３０９．９２ ２．５％ ３２２

，

０５０

，

１１７．２８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１

，

６６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１１

，

６４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天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９．８８％ ３１

，

０１３

，

００２ ０

丁仁涛 境内自然人

７．６７％ １１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９

，

８０２

，

５００

嘉兴市大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６４％ ７

，

２３４

，

４２４ ０

宋爱萍 境内自然人

４．０５％ ６

，

３１３

，

９２６ ４

，

３３３

，

３６３

上海瑞点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８％ ５

，

９３３

，

３９５ ０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６５％ ４

，

１３０

，

０００ ０

金纯 境内自然人

２．４％ ３

，

７４１

，

９５０ １

，

８７０

，

９７５

徐林元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８％ ２

，

９２５

，

８７９ ０

韩永其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５％ ２

，

５６７

，

８７６ ２

，

５６７

，

８７６

屠成章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８％ １

，

８４４

，

０６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丁仁涛持有公司第三大股东嘉兴市大盛投资有限公司

４．６９３％

的股份。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依照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全体董事本着勤勉尽责、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依

法行使职权，切实保障了股东权益、公司利益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经营班子在董事会领导下，在加紧实施生

产工艺改进、提高研发创新能力、自动化改造项目、加大开拓国内市场力度、提高公司生产线产能和生产效

率、处置公司自成立以来累积的存货和闲置（报废）的机器设备、剔除不良资产以减少公司的管理费用、优化

公司组织架构设置，提升部门工作效能、提高员工生活质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以“机器换人”为基本思路，以内焊新工艺为核心，打破传统电声生产模式，从产品结构、

生产工艺两方面着手进行创新改造。极大缓解了公司部分用工急缺的状况，有效提高了人均产值，并降低了

原材料损耗；在产品的性能及可靠性方面也得到了显著提升，降低了市场售后质量风险。

为了改变公司一直以传统的单膜产品为主的格局，配合目前销售火爆的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产品市场

需求，改变新品研发过程中，缺乏具有差异性竞争力的优势产品的现状。报告期，公司在新设备、新材料的引

进、中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方面投入力度显著，并在复合膜产品领域取得突破，为公司未来拓展国内市场奠

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报告期，公司自主创新的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是今年技术改造的一大亮点。公司通过建立一支机

电一体化的技术团队，围绕创新产品的创新工艺，自行设计并制造适用本公司生产要求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从产品前道工序、柔性全自动工作站的定制、关键部件装配等核心生产工序建立了标准化模块，大大提高公

司生产线人均产能，实现了传统微电声产品装配技术的重大突破。 公司对于部分核心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

公司与西门子、松下等国外客户保持长期良好合作，近八成产品销往国外，但是公司多年来在国内市场

培育和拓展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并缺乏强有力的市场开拓团队。 报告期，公司着重加强了销售团队的建

设，分别在南北方市场建立了项目团队，主攻国内一、二线智能手机品牌客户，并取得了突破。

报告期，公司围绕提升效率，对公司组织构架进行整合优化，建立跨部门多功能项目组；为提高采购效

率、节约成本，初步建立起供应商竞价机制；为提高物料管理体系，使生产经营环节与公司财务管理体系有

机结合，完成了新

ＥＲＰ

系统的切换工作；为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公司重新梳理了绩效考核体系，制定绩效

考核制度，优胜劣汰鼓励先进；为改善员工生活质量、减少员工流动性，改善了员工用餐、住宿环境、生活娱

乐环境，报告期员工工资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上述工作为公司稳定干部和员工队伍、推进精细化管理奠定

了基础。

为盘活公司闲置资产，减轻公司经营负担，改善今后发展的内部环境，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公司对部分闲置

土地、厂房，闲置设备进行清理、盘点、归类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流程完成了资产评估、资产拍卖、土地及厂

房转让等盘活存量的工作。 同时完成了对子公司上海凌嘉、重庆新嘉联、深圳凌嘉的处置工作。

报告期，公司为提高公司整体运作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为改善公司经营现状和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打下

了基础。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１６０

，

４６１

，

５８１．２９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８．０３％

，主要系本期受市场环境影响，

销售规模持续下降所致；营业成本

１４３

，

８６２

，

５６２．２６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０．０７％

，主要系本期随营业收入减

少而相应减少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为

４９

，

６９８

，

２７０．６７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４２％

，主要系本

期管理费用增加；研发投入为

７

，

８６５

，

３１９．７０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０．２４％

，主要系本期研发费用减少；本期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３

，

１００

，

７５３．８４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１．０９％

，主要系本期营业规模较上期

缩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度减少，收到的税费返还也受到影响；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１８

，

５７０

，

７２２．０９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８０３．６１％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较上期减少及加大委托贷款

额度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４６４

，

３８７．１９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５５．７０％

，主要系本期支付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的退股款及股利所致。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１

）出售股权而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与李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上海凌嘉电子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以评估后净资产作价

４００

万

元转让给李东，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收到该股权转让款

４００

万元。 本公司自股权转让之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根据本公司与深圳市凌通人和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凌嘉电音有限公司

９８．６８％

股权，以评估后净资产作价

１８１．９７

万元转让给深圳市凌通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收到该股权转让款

１８１．９７

万元。 本公司自股权转让之日起，不再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２

）因其他原因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由于本公司调整经营战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重庆新嘉联电子有限公司

解散。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清算完毕，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办妥注销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时

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

５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净利润（万元）

－３００

至

－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７７０．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１

、

２０１３

年公司

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了处置，使本期折旧费用下降；

２

、

２０１３

年公司处置

了部分亏损子公司，股权已转让的子公司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韦中总

2014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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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丁仁涛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由于身体原因，丁仁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等职务。 辞职

后，丁仁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丁仁涛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此次董事辞职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作。

丁仁涛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丁仁涛先生多年来的

辛勤工作以及为公司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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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以电

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韦中总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金洪飞先生、陈银华先生、陈信勇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

并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

２０１４

］

１２３３

号？《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

，

８５９

，

２６３．８４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７

，

２５４

，

２９０．２８

元。依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按以下方案进行分配：

１

）母公司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

７２５

，

４２９．０３

元；

２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６

，

５２８

，

８６１．２５

元，

２０１３

年内，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８

，

２２５

，

１９３．４３

元，

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４５

，

３５９

，

０２８．２１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３８８

，

０１７．４２

元，由于近三年实现可分配利润较

少同时为保证公司持续发展，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全文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预案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全文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董事、副董事长丁仁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会需补选一名董事。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推荐蒋中瀚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可连选连

任。 公司董事会同意蒋中瀚先生作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全文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蒋中瀚，男，

１９７７

年出生，会计专业，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经济师、理财规划师。 历任浙江省土产

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税务主管；浙江省土产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杭州雅加实业有限公司 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杭州金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总经理；浙江东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东阳市金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九、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子公司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外方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关于受让子公司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外方股东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１４

），全文刊

载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二项

至第六项议案和第八项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１１

）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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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以电话

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４

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４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浩初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核查后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

２０１４

］

１２３３

号？《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

，

８５９

，

２６３．８４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７

，

２５４

，

２９０．２８

元。依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按以下方案进行分配：

１

）母公司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

７２５

，

４２９．０３

元；

２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６

，

５２８

，

８６１．２５

元，

２０１３

年内，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８

，

２２５

，

１９３．４３

元，

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４５

，

３５９

，

０２８．２１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３８８

，

０１７．４２

元，由于近三年实现可分配利润较

少同时为保证公司持续发展，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目前公司监事会成员缺少一名。 经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推荐，公司拟聘任楼亦雄先生担任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可连选连任。公司监事会同意楼亦雄先生作为第三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全文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楼亦雄：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商业经济本科、中级会计师。 历任安庆石化厂建安公司 会计；安庆石化厂

新源公司 副经理；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部 会计 审计员 总经理助理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第三建设公司 财务处 处长；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部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中天

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部 总经理。

最近二年内公司未聘任过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做为公司监事；单一股东提名的监

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项

至第五项议案和第七项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88� � �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4-11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３６

号本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６

、审议《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预案》；

７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四）

８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３６

号办公楼证券办，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在规定的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３６

号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联系人：赵斌

电 话：

０５７３－８４２５２６２７

传 真：

０５７３－８４２５２３１８

邮 编：

３１４１００

电子邮箱：

ｎｊｌｓｔｏｃｋ＠ｎｅｗｊｉａｌｉａｎ．ｃｏｍ

２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附：股东登记表

股东登记表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持有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现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全权行使审议、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利。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

受托日期：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６

《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预案》

７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反对 弃权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表决情况

注：

１

、股东请明确选择表决选项（在您想表达的意见选项下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为无效选票；

３

、授权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为有效。

委托人（签章）： 受托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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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3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计划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等。 欢迎广大投

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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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独立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第

１６

条、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业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和

要求，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

占用资金的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对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问询后，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１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独立意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文的规定，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２

、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上期延至本期的， 公司为浙江新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到

期，该担保履行完毕。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无任何担保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

给关联方使用的各种情形，也不存在为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任何非法人单位

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二、对公司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发表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经核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所在为公司审计期间，能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

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财务审计工作。 同时，该所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为本公司审计业务签字

的注册会计师符合《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规则》的文件要求。

我们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三、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及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董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在所

有重大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企业业务及管理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运行和检查监督情况。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

逐步完善和公司的发展，公司应对现行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以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规

范运作水平。

四、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本着对广大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在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相关情

况进行了询问和了解，基于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８５．９２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为

３８．８０

万元，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保证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未提出

现金利润分配，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现行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

东的长期利益，同意将该预案并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受让子公司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外方股东股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受让子公司嘉兴嘉

联电子有限公司外方股东股权的议案》进行了核查，在全面了解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后，现对本次转让股权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２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嘉兴嘉联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美国塔欧普环球公司持有的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３

号。

３

、本次交易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本次受让资产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同意公司受让子公司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外方股东股权。

六、对公司董事会补选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

就公司董事会变更选举董事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经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

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同意蒋中瀚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更换董事后，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七、对公司监事会补选监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

公司监事会变更选举监事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监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根据公司监事会提供的监事候选人简历，候选人具备具有法律和会计方面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符

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均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有《公司法》

规定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３

、监事会提出候选人议案的决议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名楼亦雄先生为

公司监事候选人，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此次更换监事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

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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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子公司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

外方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嘉兴嘉联”）为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是公司与美国塔欧普环球公司合资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注册资本

２０

万美元，其中公司出资

１５

万美元，持股

７５％

；外方股东出资

５

万美元，持股

２５％

。 因外方股东提出拟出售其所持有的嘉兴嘉联

２５％

的

股权。 经对公司整体发展的评估，公司拟受让此项股权。 本交易已经嘉兴嘉联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受让后，嘉兴嘉联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受让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交易标准计算并分析本次交易构成

＂

一般购

买、出售资产

＂

类别，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出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塔欧普环球公司

住址：德克萨斯州

７７５７８

曼维尔泉水宫

３７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普兰克斯·布莱恩·约瑟芬

职务：董事长

国籍：美国

２

、塔欧普环球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兴嘉联的外方股东，其持有嘉兴嘉联

２５％

股权即

５

万美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兴嘉联外方股东持有的

２５％

股权。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

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

２

）嘉兴嘉联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嘉兴嘉联股东全

部权益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美国塔欧普环球公司持有的嘉

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３

号。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经实施资产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６０８．４５

万元，评估值

５９５．７８

万元，评估减值

１２．６７

万元，减值率

２．０８％

。

２

、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住所：嘉善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３６

号（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６

号楼二层附一）

法定代表人：丁仁涛

注册资本：贰拾万美元

实收资本：贰拾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声器件

股东（发起人）：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塔欧普环球公司

成立日期：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公司主要股东：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

万美元，持股

７５％

；塔欧普环球公司，出资

５

万

美元，持股

２５％

，共计

２０

万美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１

、转让价款：双方协商同意按评估价格达成此笔交易，转让价为

１４８．９４５

万元。

２

、付款方式：一次性支付。

３

、生效条件：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即生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受让子公司嘉兴嘉联电子有限公司外方股东股权的独立意见。

３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３

号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88� � �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4-15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披露《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为方便广

大投资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情况，公司将开展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接待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接待地点：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３６

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预约方式：请拟参加公司现场交流的投资者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与公

司证券办联系，进行预约登记并同时提供问题提纲，以便接待日统一安排。 联系人：赵斌、张晓艳；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４２５２６２７

；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４２５２３１８

。

四、公司参与人员：公司董事长韦中总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金一栋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赵斌

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蒋中瀚先生及公司各分管副总经理等（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将可能调

整）。

五、注意事项

１

、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请携带机构相

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证明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

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２

、保密承诺：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３

、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向证券办提出所关心的问题，公司针

对相对集中的问题形成答复意见。

４

、参与活动的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88� � �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4-16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13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

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对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本公司实际情况，己

建立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和规范运作的内部控制环境，保证了公司正常业务活动。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和重要缺陷。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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